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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乃中國利郎有限公司（「 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 」）董事會（「
」）自願發出，以提供本集團近期之營運表現。

二零二五年第一季度「LILANZ」產品之零售金額（按零售價值計算）與二零二四年同期比較
錄得高單位數增長。

承董事會命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四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良星先生、王聰星先生、潘榮彬先生、王俊宏先生及王智
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冬星先生、蔡榮華先生及胡誠初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賴
世賢先生、章晟曼先生、廖建文教授及蔣展教授。


